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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欣>2021-108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30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微信等方

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9月 1日上午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王威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欣旺达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威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

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仍符合现

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4 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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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

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

司拟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做出相

应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前： 

（八）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3,700.00 万元（含本

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3C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 145,000.00 139,000.00 

2 3C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130,000.00 111,500.00 

3 笔记本电脑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50,000.00 43,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425,000.00 393,700.0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

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利用自筹资

金解决不足部分。 

调整后： 

（八）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1,506.20 万元（含本

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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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C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 145,000.00 139,000.00 

2 3C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130,000.00 111,500.00 

3 笔记本电脑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50,000.00 43,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97,806.20 

合计 425,000.00 391,506.2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

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利用自筹资

金解决不足部分。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详 见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修订稿）》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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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

回报措施（修订稿）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 告 》 详 见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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